
技术规格及要求
一、总体要求
1. 本部分内容是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制定的。
2. 供应商必须仔细阅读本部分的全部条款。对本部分中存在的任何疑问、遗漏或相互矛盾之处，或是对于相关要求不清楚，认为存在歧视、限制的情况，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人或采购中心寻求书面澄清。
3. 本部分所列明的工艺、材料和设备的标准以及参照的品牌或分类号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任何限制性。
4. 关于服务合同延续
根据《财政部关于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37号）规定——“采购需求具有相对固定性、延续性且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服务项目，在年度预算能保障的前提下，采购人可以签订不超过三年履行期限的政府采购合同”，采购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合同执行时间延续至不超过三年的期限，每次合同延续时签订期限不超过一年。
2、 
技术服务需求
以下标★代表实质性技术与服务要求指标，不满足该指标项将导致符合性审查不通过。
1. 印刷品基本情况
1.1  印刷品名称：《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1.2  文种：中文。
1.3  印量：   42 万册/期（左右），全年12期，全年共  504   万册左右。

★2. 印刷品技术指标要求
2.1  成品尺寸：210×285mm。
2.2  封面：4P，封一，封二、封三、封四彩色胶印。
2.3  内文：64P，双色胶印。
2.4  纸张要求：
封面：157克亚光铜版纸。定量（g/m2）157×（1±4.0%），亮度（%）≥88.0，不透明度（%）≥90.0，光泽度（%）≤40。
内文：70克轻型胶版纸。定量（g/m2）70.0±3.0%，亮度（%）≤90.0，不透明度（%）≥78.0，平滑度（s）≥25。
2.5  印刷机型：轮转机/平张机。
2.6  装订方式：骑马订。
2.7  包装方式：根据采购人的发货要求分别采用牛皮纸包装，包装的方式为牛皮纸装打井字带，100本为一捆，20本对调头，标注印刷品名称、期号。
★3.  印刷品质量及技术要求：
3.1  墨色要求：墨色均匀，颜色鲜艳，符合原稿，复制真实、自然、协调，字迹清楚完整，表格线条清晰、四角规范，说明文字清楚、位置准确。
3.2  外观要求：版面平净，无细小墨斑、脏迹，图像位置准确。书页版面干净，文字、图像、表格无脏迹和糊版、脏污、破口，文字完整、清楚。
3.3  装订要求：外观整洁，装订牢固，裁切标准（正负误差不超过1 mm），无马蹄和明显刀花；书背平整，书脊字歪斜度不超过0.5mm，无空心裂口；正文无多页、少页、白页、歪页、倒页、小页、脏页、连页。骑马订：无坏锔，锔钉正确均匀地订在折缝线上，钉脚扣平压实。 


★4.  印刷周期要求
   印刷品的周期要求：每期交付电子文件付印后，供应商需3天内完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样刊印刷，并将样刊送至采购人，印刷质量检查无误后，5天内完成所有印刷并配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10号楼东段。

5. 印刷服务要求
5.1  针对本项印刷业务，制定专门服务计划，有专门服务小组，指定固定联络人员，24小时保持联络畅通，随时上门服务，及时处理各类印前印中印后各项事务，保证印刷质量和时间。
5.2  服务周到高效，态度耐心严谨，印刷流程中出现任何问题都能第一时间积极解决，绝不推诿扯皮。
5.3  对于委印单位的紧急采购需求，积极配合，提供高效印刷服务，不收加急费用。
5.4  本项目印刷过程中取送文件均由供应商负责。
5.5  印刷样张须经采购人审核签字后供应商才能付印，印成品如与签样不符，由供应商承担相应损失（印刷费、邮寄费等）。采购人验收时以确认签样为准，如发现有质量问题，将不符合验收标准的成品如数退还供应商，供应商负责尽快调换并承担相关费用等责任。如果供应商连续两次或合计两次以上出现印刷质量问题，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协议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6. 配送要求
6.1  由供应商承担印刷成品的配送工作，要求5天内完成所有印刷并配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
6.2  配送地点：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10号楼东段。
 7. 其他要求

供应商自有的技术设备、服务团队、人员配备能够满足采购人紧急出刊、增刊、专刊等项目的排版、印刷等要求。

[bookmark: _Toc169401271][bookmark: _Toc162424869]8. 印刷质量保证
8.1  供应商提供的印刷品及相关服务，均应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对其质量保证体系做出说明。
8.2  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的技术指标，均应使用中国国家标准、各行业标准或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在采购文件中另作规定的除外。
8.3  供应商所提供印刷品的设计、制造、产品性能、材料检验及产品测试等，均应按国内外最新公布的标准和技术规范执行。
8.4  供应商应符合有关印刷业执行规范：
8.4.1  《印刷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5号，自2001年8月2日起施行）。
8.4.2  《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15号令，自2001年11月9日起施行）。
8.4.3  《印刷品承印管理规定》（新闻出版总署、公安部令第19号，自2003年7月18日起施行）。
9. 摆样要求
1.摆样印刷品品目及数量：《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样品1本。 
2.摆样印刷品电子文件见附件。
3.摆样印刷品技术指标：
摆样文件根据本项目技术规格及要求中技术指标要求制作摆样印刷品，摆样文件要求图文样式按照摆样文件电子文件制作。
4. 摆样印刷品上不得标注供应商名称或标识。
5.摆样印刷品应单独密封，按采购文件中规定的递交时间递交。
6.中标供应商的样品将由采购人封存，作为验收依据；未中标供应商应于中标公告发布后7个工作日内与采购中心联系取回样品，逾期未取回的，视为放弃样品，采购人或采购中心将自行处理。
10. 方案要求
[bookmark: _GoBack]10.1 供应商须针对本项目提出印刷服务方案，包括：
1.纸张投入及管理保障方案（包括存储场地情况）；
2.印刷工艺流程；
3.印刷质量管理制度及检查方案；
4.安全生产制度；
5.项目团队情况；
6.软件和硬件设备投入情况。
10.2 供应商须针对本项目提出时效保障及应急方案，包括：
1.印刷生产安排方案；
2.时效保障方案；
3.运输配送方案；
4.应急保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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